
壹
、
危
機
調
適
的
歷
史

危
機
詞
適
法

(
n
H
U
Z
g芯片
〈
呂
立
。
口
或
譯
為
危
機
成
理
法
)
是
對
個
人
生
活
危
機

所
作
的
協
助
過
程
，
其
目
的
在
協
助
個
人
減
除
危
機
的
障
礙
並
促
進
其
生
活
適
應
能
力
。

此
權
方
法
自
一
九
六

0
年
代
起
糧
為
躍
行
，
普
遍
用
於
社
會
工
作
、
心
理
衛
生
等
方
面
。

第
一
項
有
關
危
機
調
適
的
實
例
記
銀
是
精
神
分
析
宗
師
|
|
弗
羅
臥
德

3
5
8
口
口
已

H
d
g
已
)
對
一
位
名
音
樂
指
揮
家
還
特
(
因E
口
。
者
注
芯
片
)
所
作
的
治
療
。
濯
特
在
其
自

傳
中
提
到
•• 

一
九
O
六
年
間
，
常
其
第
一
個
孩
子
出
世
後
不
久
，
其
右
腎
即
開
始
有
部
份

麻
痺
的
現
象
。
他
雖
遍
訪
名
醫
，
但
均
毫
無
起
色
。
後
求
教
於
弗
羅
以
德
，
弗
民
建
議
其

在
外
出
度
假
，
後
，
有
勉
力
繼
請
指
揮
生
涯
，
並
保
詩
其
事
業
能
獲
得
成
功
;
事
實
上
，
弗

民
前
後
只
為
其
作
了
六
次
治
療
性
的
會
談
，
即
使
灌
特
的
麻
痺
症
霍
然
而
癒
。
這
種
調
適

方
法
是
「
短
暫
治
療
」

(
σ且
已
鬥
旦
旦
g
g

門
)
的
一
例
，
然
而
如
不
能
視
為
現
代
危
機
調

適
的
範
例
。

有
間
危
機
調
遁
的
第

一
篇
專
論
是
一
九
四
四
年
由
林
綽
，
門
醫
師
(
巳
『
﹒
開
立n
v

戶
戶
口
已
叩
g
g

口
)
所
發
表
的
。
他
研
究
一
九
四
三
年
美
國

u波
士
頓
椰
子
林
夜
總
會
(

的
o
n
o
E

門
。
門
。
這
J
Z
Z
Z
E
σ
)大
火
中
死
難
者
遺
屬
喪
失
親
人
的
反
應
。
他
對
個
人
在

失
去
生
活
中
重
要
人
物
後
表
現
之
短
期
或
長
期
不
正
常
反
應
均
做
了
詳
細
的
描
述
;
同
時

，
亦
討
論
個
人
解
決
痛
若
的
方
法
及
在
危
機
中
經
歷
的
階
段
等
。
一
九
四
六
年
林
德
門
與

凱
普
倫
(
。
叩
門
，
但

E
n

名
】
自
己
在
麻
州
劍
橋
共
同
創
立
了
社
區
性
的
心
理
衛
生
計
劃
，
即

「
街
里
斯
來
方
案
」
(
司
m
H
E
m
-
a
p
o
」
宮
門
)
，
其
後
，
美
國
各
地
先
後
成
立
了
不
少

所
謂
的
「
急
難
診
所
」

(
m
g
m
G
g
是
巴
巴

2
)
，
但
其
多
屬
評
估
及
諮
詢
性
質
，
能

發
揮
危
機
調
適
實
際
投
用
的
僅
四
所
，
即

一
九
五
八
年
白
拉
克
腎
師
(
巳
『
-
F
g
咕
。
E

簡

介

胡
樣
，
麗

出
丘
吉
阿
)
在
紐
約
創
設
的
「
解
困
中
心
」q
g
口
皂
白
白
。
。
鬥
戶
口
開
口
戶
戶
口
戶
口
)
、
柯
樂
門
及

控
吾
里
格
雨
忱
醫
師
們
也
o
n
g
a
z
-

巳
O
E
E
n

。
-
m
g呂

g
n
H
M
m
z
m
-
N
t
ξ

自
己
一
個
)

於
一
九
五
九
年
在
紐
約
市
立
布
隆
克
斯
醫
院
(
叩
門O
E
E
E
Z

苟
且
目
。
也
E
H
)
開
始

探
用
的
緊
急
心
理
治
療
法
(
間
B
O
G
g
a
M
U
M
-
y
o

岳
叩
門
但
咕
咕
阻
咕
咕

B
E
S

、
海
瑞
絲

及
凱
利
斯
二
醫
師

(
U
o
n
g
a
z
-
M
N
O
Z

旦
出
阻
旦
的
自
已
回
叩
門

G
H
t
肉
色
的
)
.
在
舊

金
山
創
設
之
「
蘭
利
波
特
診
所
」

(
E
D
m
H
m
H
M
U
0
2

月
色
戶
口
戶
口
)
，
以
及
傑
柯
布
生

(
0角
色
個
明
-
E
n

色
的
。
口
)
等
人
於
一
九
六
二
年
在
洛
杉
磯
精
神
病
服
務
處
的
本
占
明

羅
施
中
心
(
閱
g

古
B
E
H
N
C
M
V
n
m
E
R
U
Z
E
O
口
。
可
戶
叮
叮
們
0

個
〉
品
已
g
M
V
m可
n
y
­

-
缸
片
門
戶
口
∞
叩
門
〈
戶
口
叩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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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危
機
理
論
中
所
常
運
用
的
一
些
特
殊
名
詞
，
必
須
先
下
定
義•• 

甘
情
緒
的
危
險
怕

況
(
而
自
旦
o
s
-
-『
E
N
R
R
H
O口
的
丘
吉
怠
。
口
)
•• 

係
指
因
社
會
力
(
的
o
n
E
F
E

凹
的
)
的

轉
變
引
起
個
人
對
自
己
或
其
與
他
人
關
係
期
望
之
改
變
。
此
類
改
變
基
本
上
包
含
一
種
重

要
關
係
的
失
落
或
有
失
落
之
處
;
這
種
改
變
亦
可
能
因
一
個
或
多
個
具
重
要
性
的
新
人
物

介
入
個
人
生
活
園
或
角
色
關
係
轉
變
而
產
生
。
口
危
機
(
口
己
的
一
品
，
係
指
一
內
在
過
程

(
S
Z
Z
E
且
吋
『O
口
2

的
)
，
是
個
人
對
外
在
危
險
的
內
在
反
應
。
一
般
說
來
，
危
機
是

相
當
短
暫
的
，
通
常
經
四
至
六
週
時
間
可
予
解
除
。
甘
情
緒
上
的
困
境
(
m
g
o
【
戶
。
口
已

習
立
-
g
g
g
門
)
，
係
捐
整
個
危
機
情
況
，
包
括
遭
遇
困
難
的
人
、
危
機
本
身
、
以
及

情
緒
上
的
危
險
狀
況
。

大
體
說
來
，
一
個
人
平
時
是
處
於
一
相
當
均
衡
的
狀
態
中
的
，
這
種
狀
態
是
以
憫
人

與
其
環
境
中
重
要
人
物
互
動
所
維
繫
的
。
均
衡
與
否
可
以
左
列
二
模
式
間
表
示
之•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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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
H
H
H
O
帥
的

在
模
式
一
啦
，
個
人
相
當
健
康
，
也
就
是
說
，
不
是
在
一
種
危
概
狀
悅
于
，
三
角
形

頂
尖
刷
上
，
基
礎
向
干
，
十
分
韓
國
。
但
模
式
二
郁
不
同
了
，
在
此
情
況
下
，
個
人
雖
「

近
似
」
健
康
，
但
劫
不
似
模
式
一
的
個
人
那
樣
健
康
，
而
是
處
在
一
種
危
機
狀
態
中
;
三

角
形
頂
尖
向
下
，
是
現
一
種
極
度
不
穩
定
的
現
象
。
但
當
危
機
解
除
後
，
即
又
恢
復
主
模

式
一
的
情
悅
。
，
然
-
肉
，
三
角
形
昕
在
的
位
置
可
能
與
危
機
時
相
同
，
亦
可
能
前
移
或
後
移

。
還
是
危
機
理
論
與
危
機
諷
適
的
中
心
概
念
耐
在
。
如
果
一
個
人
成
功
地
解
除
危
幟
，
其

可
能
較
危
機
發
生
前
健
康
拉
了
反
之
，
其
可
能
較
拍
攝
前
顯
得
病
態
些
。

在
我
們
H

常
生
活
中
，
常
會
、
遭
遇
到
各
種
危
險
的
情
況
，
但
通
常
皆
可
有
方
法
予
以

有
紋
的
處
理
，
無
法
處
理
時
才
會
產
生
危
機
，
有
關
危
機
理
論
的
發
展
以
艾
瑞
克
森

(
個
已-
n
a
出
﹒
耳

-
w
m
g
)、
林
德
門
(
開
且
早
已
口
a
o
g自
己
及
凱
普
倫

(
G
m
z
z

n
但
也
E
S
-
-←
人
的
貢
獻
最
大
。

艾
瑞
克
森
認
為.• 

一
個
人
在
正
常
的
生
長
過
程
中
，
皆
會
經
驗
到
數
種
特
殊
之
發
展

上
的
危
機
2
2
丘
。
可
自
由
巴
巴
自
玄
的
)
，
這
些
一
危
機
必
讀
加
以
克
服
才
能
成
為
一
個
成

熟
的
人
。
他
認
為
研
請
前
危
機
是
由
一
階
段
發
展
至
另
一
階
段
必
要
的
轉
按
點
及
一
重
要

時
刻
。
其
過
議
室
安
特
性
之
一
是
將
儡
人
的
社
會
發
展
視
為
其
與
環
墳
交
互
影
響
的
結
呆

，
;
另
一
特
性
是
其
努
力
研
究
社
會
互
動
的
正
常
發
展
。
他
對
青
少
年
問
題
尤
為
重
視
，
認

為
此
一
時
期
詛
咒
才
正
常
話
機
于
是
一
邁
向
成
熟
的
必
經
階
段
，
文
瑞
克
森
的
理
論
為
他
人
進

-
步
發
展
危
機
的
概
念
莫
定
了
良
好
的
基
礎
;
其
亦
注
重
研
究
情
況
危
機
(
丘
吉
怠
。

5

、

自
戶
品
的
)
及
插
人
對
目
前
困
境
的
適
應
等
問
題
。

林
德
閃
最
初
特
別
重
視
以
社
區
為
基
峰
之
維
持
良
好
心
理
衛
生
及
防
止
情
緒
解
組
的

方
法
。

u

他
認
為
人
生
總
有
些
不
可
避
免
的
事
被
視
為
危
險
情
況
，
所
謂
危
險
情
況
(

E
E

丘
。
臣
也

Z
主

8
)

係
指
因
社
會
力
的
轉
變
而
造
成
的
對
自
己
和
其
他
人
關
係
期

望
之
改
變
。
‘
這
種
轉
變
包
含
一
種
重
要
關
係
的
失
去
或
有
失
去
之
處
，
亦
可
能
因
一
個
或

每
個
新
重
妥

i
K物
介
入
個
人
生
活
圈
或
其
前
會
組
係
改
變
而
產
生
。
林
德
門
指
出

•• 

在
這

也
一
情
況
下
會
有
情
緒
緊
張
和
壓
力
產
生
;
個
人
可
能
很
快
適
應
新
情
況
，
亦
可
能
無
法
適

應
或
引
起
功
能
受
損
的
結
果
。
也
就
是
說
，
個
人
因
人
格
、
以
往
的
經
聽
或
目
前
情
況
的

其
他
因
素
等
以
致
無
法
解
除
壓
力
及
情
緒
無
法
適
應
時
就
會
產
生
危
機
了
。
林
德
門
的
理

論
促
進
了
危
機
謂
適
技
巧
的
發
展
。

凱
普
倫
則
特
別
重
視
初
組
e、
次
級
及
第
三
級
預
防
方
法
(
買
一
旦
但
是
糟
的
m
n
o

旦
缸
片
可

g
a
g
E
R

咕
咕
S
S
R
-
。
口
)
及
將
這
些
概
念
運
用
在
心
理
衛
生
方
面
的
方
式
。
所
謂
初

級
預
防
法
，
其
目
的
在
減
少
個
人
因
環
境
改
變
而
崖
生
的
解
組
現
象
'
，
以
防
止
病
態
發
生

。
次
級
預
防
法
的
目
的
在
防
止
一
較
輕
微
的
解
組
變
為
嚴
重
;
因
此
，
早
期
發
掘
個
案
並

適
予
處
理
極
為
重
要
。
第
三
級
預
防
法
的
目
的
則
在
防
止
一
嚴
重
的
解
組
現
象
造
成
永
久

性
的
能
力
喪
失
。
凱
普
倫
認
為
如
個
人
在
其
重
要
生
活
目
標
方
面
遭
遇
困
難
，
其
利
用
以

往
慣
用
的
解
決
問
題
法
，
經
過
一
段
時
間
的
努
力
仍
無
法
成
功
時
就
會
產
生
危
機
了
。
在

此
種
情
況
下
，
含
有
一
時
期
的
解
組
和
沮
喪
現
象
發
生
，
經
過
各
種
努
力
，
最
後
也
許
能

達
到
某
種
適
應
，
但
封
不
一
定
對
個
人
或
其
相
關
人
物
有
利
。
凱
普
倫
將
危
機
劃
分
為
四

個
階
段
•• 

在
第
一
階
段
中
，
個
人
因
困
難
而
度
生
焦
慮
或
行
為
解
組
的
現
象
，
欲
以
慣
用

之
處
理
問
題
的
方
法
以
恢
復
以
往
的
均
衡
狀
態
。
至
第
二
階
段
，
這
種
慣
用
法
已
不
管
用

，
困
難
仍
繼
續
存
在
。
在
第
三
階
段
時
，
緊
張
及
焦
慮
達
到
某
種
程
度
，
個
人
沒
法
動
用

其
他
的
內
、
外
在
資
諒
以
解
除
困
境
;
在
此
階
段
中
，
困
難
的
強
度
可
能
減
低
，
其
意
義

可
能
與
以
往
有
所
不
同
，
而
某
些
目
標
因
不
可
得
亦
能
加
以
放
棄
。
如
個
人
經
嘗
試
各
種

方
法
仍
無
法
暖
和
緊
張
與
焦
慮
的
情
緒
就
進
入
第
四
階
段
了
，
在
此
階
段
，
個
人
即
會
產

生
嚴
重
解
組
及
情
緒
崩
潰
的
現
象
。
總
之
，
個
人
是
被
視
為
生
活
在
一
情
緒
均
衡
的
狀
況

中
，
一
旦
遇
到
某
種
問
題
而
利
用
慣
常
的
方
法
無
法
生
效
時
，
此
種
均
衡
即
遭
破
壞
。
個

人
必
須
解
決
問
題
或
予
以
適
應
，
無
論
謀
取
那
種
方
式
都
能
產
生
新
的
均
衡
狀
態
，
只
是

就
心
理
衛
生
的
觀
點
而
言
，
此
種
新
的
均
衡
與
以
往
相
較
有
好
壞
程
度
上
的
差
異
而
已
。

如
新
的
均
衡
無
法
達
成
，
而
內
在
緊
張
、
功
能
解
組
隨
之
產
生
，
造
成
情
緒
崩
潰
，
那
麼

危
機
就
產
生
7

，
其
結
果
如
何
則
要
親
個
人
與
其
情
緒
生
活
中
重
要
人
物
的
互
動
情
形
而

定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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奎
、
危
機
謂
適
的
芳
法
和
技
巧



傑
柯
布
生
(
。
臼
E
U
F
n
o
σ

的
O

山
)
等
人
將
危
幟
詞
適
法
大
別
稿
一
個
別
性
的
(

古
已
-
i
E
己
)
及
一
般
性
的
(
加
g

叩
門
戶
口
)
兩
大
類
，
二
者
是
互
補
的
。
一
般
性
的
方
法

是
認
為
大
多
數
危
機
有
某
某
些
可
確
認
之
行
為
模
式
，
其
著
重
某
種
危
機
特
性
而
非
發
生

危
機
的
個
人
;
其
調
適
方
法
是
針
對

一
團
體
所
有
成
員
而
設
計
的
，
目
的
在
適
當
地
解
除

危
慨
。
一
股
性
的
方
法
運
用
之
技
巧
包
站
區
鼓
鼓
勵
適
隱
性
的
行
為
(
弘
一
呂
立
S
S
E
­

自
個
叩B
g
H

旦
旦
名
丘
吉

Z
E
J
L
O門
)
、
一
般
支
持
(
m
g叩
門
制
戶
的
名MM
R
h
)
、
環
境
改

善
(
白
白
〈-S
U
E
S
E
H
H
E
口

S
E
E
E口
)
、
及
預
先
輔
導
(
呂
立
丘
吉
門
。
勾
當

E
S
8
)

等
。
此
極
調
適
法
即
使
是
非
精
神
科
醫
師
、
護
士
及
社
會
工
作
者
等
專
業
人
員
亦
可
學
習

、
進
行
的
，
並
不
需
要
特
別
精
通
遭
受
危
機
者
之
內
在
心
理
和
人
際
關
係
等
特
殊
知
識
。

個
別
性
的
方
法
則
著
重
對
遭
受
危
機
者
之
內
在
心
理
過
程
和
人
際
關
係
的
評
估
。
其

用
於
不
適
用
於
一
般
性
方
法
的
特
定
個
案
，
調
適
方
法
是
專
為
遭
受
危
機
者
特
定
，
需
要
而

設
計
的
，
以
期
化
解
產
生
危
機
的
特
定
情
況
，
它
不
像
深
入
心
理
治
療
法
那
樣
重
視
個
人

過
去
的
發
展
情
形
，
除
非
其
有
助
於
瞭
解
目
前
的
危
機
。
反
之
，
此
種
方
法
重
視
造
成
一
小

均
衡
之
直
接
原
因
以
及
重
獲
均
衡
或
得
到
較
佳
功
能
的
過
程
。
在
運
用
上
如
能
使
遭
受
危

機
者
之
家
庭
成
員
和
其
他
相
關
重
要
人
物
適
度
地
參
與
，
往
往
效
果
更
為
顯
著
。

危
機
調
適
的
技
巧
超
過
七
十
種
，
因
此
工
作
者
在
選
擇
上
應
考
慮
以
下
因
素
.• 

危
機

的
性
質
與
範
園
、
個
人
接
受
協
助
的
程
度
、
可
利
用
之
社
會
資
源
、
工
作
者
人
格
特
性
與

經
驗
等
。
以
下
僅
舉
出
數
種
常
用
之
技
巧
分
別
加
以
說
明
.• 

一
、
自
我
肯
定
訓
練
兮
的
的
叩
門
已
2

月
巴
巴
品
)•• 

這
種
技
巧
是
運
用
一
些
肯
定
性
的

說
法
和
行
為
助
案
主
處
理
其
焦
慮
。
工
作
者
應
瞭
解
如
個
人
面
對
重
大
壓
力
時
表
現
得
過

於
被
動
，
含
一
央
加
重
其
危
機
，
在
這
種
情
形
之
下
即
可
運
用
此
技
巧
助
案
主
處
理
其
情
況
。

二
、
面
對
現
實
(
口
8

月
8

至
一
O

口
)•• 

工
作
者
助
案
主
面
對
其
困
難
或
問
題
。
其

可
指
出
案
主
前
說
與
前
作
所
為
間
的
不
一
致
情
形
以
及
所
說
與
所
感
受
間
的
差
異
等
，
但

運
用
此
技
巧
時
易
度
生
幾
項
缺
點

•. 

付
案
主
有
增
加
謀
用
否
定
及
壓
抑
行
為
(
包g
E

戶
口
已
H
O
M
U
Z
M
M
E

己
的
趨
勢
。
臼
易
使
案
主
產
生
恐
懼
感
，
以
致
於
逃
避
治
療
。
的
易
產

生
嚴
重
的
抑
鬱

2
名
品
的
印
戶
。
口
〕
情
形
。

三
、
環
境
坎
菩

(
2
〈
叮
O
H
H
B
U
E巳

g
g

戶
均
已h
H
H
E
U
)

.. 

這
是
以
消
除
或
修
正
環
境

中
的
解
組
因
素
以
處
理
案
主
情
緒
問
題
的
技
巧
。
在
危
機
狀
況
下
，
工
作
者
單
是
暸
解
案

主
問
題
的
性
質
是
不
妙
的
﹒
同
時
積
為
案
主
提
供
各
種
適
當
之
行
為
方
式
;
有
時
要
採
取

一
些
調
整
和
改
善
的
方
法
以
消
除
案
主
危
機
中
某
些
較
嚴
重
的
因
素
。

四
、
同
餓

(
2旦
g
n
w
)
.，
此
與
面
對
現
實
及
解
釋
(
一
旦
叩
門
首
叩
門
丘
吉
口
〉
有
些
類

似
。
但
運
用
此
技
巧
時
，
工
作
者
可
以
角
色
扮
演
、
重
援
訓
練
、
模
式
法
(
白
色
色
品
)

、
行
為
日
誌

(
Z
E
三
O
E
r
-
-
E
F
g
)
，
以
及
錄
音
等
方
式
為
之
。

五
、
模
式
法

(
g
o
a由戶
戶
口
加
)

.. 

工
作
者
一
以
他λ
成
功
達
到
所
欲
目
標
之
行
盾
當
作

協
助
未
達
相
同
目
標
之
案
主
的
典
範
。
在
危
機
調
適
中
，
工
作
者
可
促
使
案
主
觀
察
典
範

者
的
行
為
或
與
之
交
談
，
亦
可
使
其
在
一
比
一
聶
擬
性
的
角
色
扮
演
中
仿
效
工
作
者
的
行
為

六
、
再
保
證
的
技
巧
(
『2
師
的
日
戶
口
徊
的
計

E
C
-
-工
作
者
對
案
主
的
行
為
、
需
要
和

感
受
等
表
示
明
確
認
定
與
贊
同
。
此
技
巧
可
減
輕
案
主
的
壓
力
，
建
立
其
信
心
，
並
使
其

對
未
來
的
收
獲
充
漏
希
望
，
此
技
巧
之
目
的
在
增
加
案
主
的
信
心
及
能
力
、
減
輕
其
焦
慮

、
使
其
適
於
接
受
協
助
或
加
強
其
所
缺
乏
之
行
為
。
贊
同
案
主
的
說
法
、
預
測
結
果
及
事

實
保
證

(
p
n
E己值
的
M
Z
E
E
O
)等
皆
是
此
種
技
巧
的
不
同
運
用
方
式
。
通
常
在
使
用
此

技
巧
時
要
注
意
以
下
幾
項
原
則
﹒
﹒
廿
要
依
積
極
性
的
關
係
以
作
支
持
性
的
再
保
證
。
口
以

事
實
及
預
測
作
口
頭
再
保
證
以
減
輕
案
主
的
困
難
與
焦
慮
。
臼
慎
用
再
保
證
的
技
巧
以
鼓

勵
案
主
持
續
性
的
行
為
。

七
、
情
緒
疏
導

(
4
g
E色
。
口
)•• 

使
案
主
自
由
表
現
其
思
想
、
情
緒
及
感
受
，
尤

其
是
有
關
其
問
題
方
面
的
。
欲
使
案
主
說
出
肉
心
的
話
必
須
要
讓
他
覺
得
自
己
是
處
於
一

相
當
安
全
和
被
接
納
的
氣
氛
下
才
能
達
到
目
的
。
利
用
此
技
巧
時
，
工
作
員
要
特
別
重
視

案
主
對
其
自
己
和
其
問
題
的
說
法
和
感
受
，
因
此
對
案
主
之
姿
態
、
手
勢
、
商
部
表
情
等

皆
准
加
以
留
意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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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
、
工
作
者
採
衍
危
機
調
適
的
步
驟

在
危
機
調
適
法
中
，
工
作
者
應
揉
行
以
下
步
驟

•. 

甘
評
估
案
主
及
其
問
題
﹒
﹒
工
作
員
須
以
積
極
性
的
技
巧
評
估
使
集
主
請
求
協
助
之
突

發
事
件
及
危
機
。
如
認
為
案
主
對
自
己
或
他
人
有
高
度
危
險
性
，
則
宜
轉
介
至
精
神
科
醫

師
或
扭
院
治
療
.
。
如
無
比
必
要
則
可
進
行
危
機
調
適
。



口
設
計
恥
診
療
性
計
劃
﹒
﹒
此
種
計
劃
至
少
應
使
集
主
恢
復
到
遭
遇
危
機
前
的
均
衡
狀
態

。
因
此
，
工
作
員
在
作
計
劃
時
應
考
慮
危
機
對
美
主
及
有
關
他
人
的
影
響
、
案
主
的
能
力

、
過
去
解
決
問
題
而
獲
成
功
的
方
法
及
對
其
可
予
幫
助
者
等
有
關
資
料
。

臼
進
行
調
適
•• 

工
作
員
協
助
案
主
瞭
解
其
危
機
、
表
達
其
感
受
、
研
究
其
處
理
問
題

的
方
式
，
並
重
新
聞
聽
其
社
交
生
活
圈
c

叫
解
除
危
機
並
預
作
一
計
劃
﹒
。
工
作
員
協
助
案
主
運
用
適
當
之
消
除
緊
張
和
焦
慮
的
方

法
，
促
進
其
處
理
問
題
的
能
力
，
使
其
產
生
積
極
性
的
改
變
並
經
臨
到
自
己
的
進
展
情
形

;
同
時
，
協
助
案
主
對
未
來
作
具
體
可
行
的
計
劃
'
並
研
究
處
理
未
來
可
能
危
機
的
方
法

在
危
機
調
適
中
，
工
作
員
與
案
主
間
是
一
種
「
協
助
性
」
的
關
係
，
也
就
是
說
，
工

作
員
協
助
業
主
促
進
其
成
長
、
發
展
、
成
熟
，
並
改
進
其
功
能
，
增
加
其
生
活
適
應
。
工

作
員
在
蒐
集
資
料
、
評
估
問
題
、
情
況
及
有
關
人
物
方
面
具
有
積
極
性
的
角
色
，
以
助
案

主
認
清
事
實
及
問
題
的
處
直
方
法
等
。
在
危
機
理
論
中
，
工
作
員
個
人
的
經
驗
、
能
力
與

處
理
問
題
的
信
心
對
案
主
而
言
極
其
重
要
1
往
往
是
危
機
詞
適
的
成
敗
關
鍵
所
在
。

伍
、
結

;;.6. 
員悶 ι

不
容
否
認
，
任
何
←
個
人
在
日
常
生
活
中
都
難
兔
會
遭
遇
到
一
些
困
難
或
壓
力
，
如

失
業
、
入
學
、
離
婚
、
所
愛
者
死
亡
等
等..•..• 

這
些
情
況
都
可
能
引
起
顯
著
的
情
緒
反
應

，
個
人
必
賓
能
適
應
造
的
一
生
活
上
的
變
故
並
善
加
處
理
隨
之
而
來
之
情
緒
反
應
才
能
維
持

正
常
的
生
活
。

當
一
個
人
處
於
強
大
壓
力
下
，
而
利
用
以
往
的
處
理
方
式
無
法
解
決
問
題
時
就
會
窟

，
生
危
機
了
!
危
機
狀
況
對
個
人
可
產
生
兩
種
截
然
不
闊
的
結
果

•• 

一
是
增
進
個
人
的
成
長

與
適
應
能
力
.
，
另
一
則
是
產
生
進
斗
步
的
解
組
和
失
調
現
象
。
如
危
機
不
能
妥
予
處
理
，

個
人
往
往
其
故
維
持
其
』
正
常
行
為
(
前
謂
正
常
行
為
，
係
指
合
於
社
會
一
般
價
值
標
準
而

普
遍
為
入
訢
-
接
納
的
行
為
)
。

危
機
調
適
是
一
種
助
人
的
方
法
，
是
助
人
者
(
或
工
作
者
)
協
助
受
助
者
(
或
案
主

)
達
到
個
人
目
標
及
促
進
其
適
應
生
活
能
力
的
方
法
，
其
目
標
有
一
一.• 

甘
緩
和
不
當
壓
力

對
東
主
的
直
接
和
間
接
影
響
;
臼
協
助
案
主
運
用
其
內
在
與
外
在
之
能
力
與
社
會
資
諒
以

適
當
處
理
危
機
狀
況
。

危
機
調
適
有
其
效
果
存
在
，
現
舉
例
說
明
之•• 

柏
若
德
等
P
F
Z
m
g
已
目
。
若
R
a

M
M扭
H
R
n
H
U
由
一
九
五
六
年
一
項
短
期
危
機
調
適
治
療
的
個
東
研
究
中
得
知•• 

以
治
療
者
的

眼
光
而
言
，
三
分
之
二
個
案
已
有
改
進
，
而
依
病
人
眼
光
而
言
，
四
分
之
三
個
案
已
有
進
﹒

步
。
此
外
，
瑞
德
(
看
E
S
S
M
-
M
H
m
E
)
及
選
恩
(
〉
g
g
3
0
)

管
對
紐
約
社
區
服

務
會
社
〈
口
。B
E
g
-
q
ω
O
H
i
s
r
a
叩
門
已
協
助
的
一
百
二
十
個
家
庭
作
控
制
性
的
研

究
，
結
果
發
現
•• 

在
三
個
月
的
時
間
內
進
行
八
次
事
先
計
劃
的
會
談
與
無
限
制
之
家
庭
個

案
工
作
法
所
產
生
的
結
果
並
無
甚
差
異
，
就
某
些
方
面
而-
z
-
7效
果
可
能
更
好
些
。

危
機
調
適
的
優
點
是
其
專
為
急
需
協
助
者
所
設
計
的
，
且
治
療
時
間
短
暫
，
如
果
良

好
。
但
要
接
用
此
種
方
法
必
須
有
革
新
、
進
步
的
行
政
程
序
以
資
配
合
，
方
能
適
應
待
助

者
之
需
要
，
要
連
到
此
種
目
標
，
賓
循
眼
下
步
揖
﹒
﹒
付
避
兔
使
符
助
者
等
待
時
百
過
久
;

口
避
兔
繁
雜
之
接
案
審
查
手
續
，
以
便
診
斷
與
治
療
工
作
可
以
同
時
進
行
;
局
對
面
臨
新

危
機
而
需
進
一
步
服
務
者
謀
取
開
放
性
政
策
，
使
其
有
需
要
時
即
可
獲
得
協
助
;
的
自
事

先
計
劃
之
追
蹤
會
談

E
E
l
-
但
呂
立
呵
。
口
。
若l
c
q
g
g
2
5
5
)方式
來
研
究
服
弱
的

效
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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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
N叩
芯
片
由
口
口
凹
的
…

一
、
可
值
的
。
逆
O
H
F
-
M
H
E
V

曲
同
們
自
〉-u
n立
的
一
間
同
口
門
叩
門
呵
呵
口
已
。
口
吋

-
v白
。
門
山
、
一
計
切
。
但

H
n
y
o
『

M
U
H
O
m
z
p
∞
o
n
F已
超

O
H
W
W斗C
i
-
-
Z
R
m
V
E
β﹒

二
、
的
阻-
u
E
P
G﹒…
〉
口
〉
】
U
M
M
H
。
但
n
S
H。

-

n
o
H
D
B
Z
E【
可
豈
而
已
旦
出2
日
岳
﹒2
.
J門•• 

C
E
口
叩
個
口
已
切
R
R
E
P
S
E
-

-
一
一
、
司
負
曲
子
已
σ
σ
Z
C
﹒
開
口
已
M
H
R
h
v
n
p

悶
。
石
m
w
H
a
M
-
u〉
∞

E
n
H呵
。
間
，
約
旦
旦
的

i

。
同
F
O
D
Z已
立
m
w口
口
叩
R
H切
仗
。
又l
叫
。
『
自
吋
峙
。
缸
片S

由
民
"
切
。
立
己
的
扭
的
叩
逞
。
門
叩
門
"
趴
拉
咱
這
­

A
F
H
∞
l
h
P
H
R
-
-

巾W
R∞
﹒

四
i
L
E
o
σ
E
P
。
自
己

P
M
E
n
r
-
O
P
E
-
g
a
Z
C
H
-
3
.
逆

5
日
開
﹒
…

c
g
叩
門
戶
。

個
口
b
z
a
-
-
a巴
巴
〉
叮
叮
門
。
但
n
v
g
n
H
戶M
U
z
z
2

自
口
泣
。P
K
J
S叩門
-
M﹒
問M
C
E戶
口

回
扭
扭-
F
M
∞
U
M這
l
-
u
h
N﹒巴
A心
∞
﹒

五
、
心m
a
p
t有
E
E
S
T
g
a
g

〕B
P

〉
呂
站
立
已
自
已
開

H
S

旦
旦
的
血
的
自
逞
。
叫F

Z
﹒J門•• 

的
。
H
Z
B
E
m
v
d口
2
.
H
M
H
m
M
F
S
S

﹒

六
、
訝
。
戶σ
叩
門
胸-
H
t
M
H
-
u

吋
官
司
吋a
m
n
v忍
心
已
冊
的
。
可
旬
的
咱
們

V
O
H
E
E
M
U
M

〉
Z
﹒J門
J
G
E
U
m
g門戶

M
V
R
但
只
。
口
"
H叫W
U
-
-




